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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12 學年度暑期輔導第 1週週通報 

教務處：                                                                     (112 年 8 月 4日) 
◎教學組： 
一、近期校外活動網址如下，或用手機掃描 QRcode，內含校外競賽、講座、營隊等重要資訊，請同學定期瀏覽，踴躍報名。 
    https://www.hhhs.tp.edu.tw/nss/s/academic/p/news01 
◎註冊組： 
一、高三同學可訂購簡章如下：(1)大學術科考試簡章：24 元；(2)「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簡章：40 元，欲 
    訂購同學請於 8月 14 日(週一)放學前繳費給導師。 
二、高二、高三同學請上傳「111 學年高一、高二學習成果/多元表現」(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截止日期為 9月 30 日(週六) 
    ，請同學利用暑假提早準備。 

 

◎實研組： 
一、國中本位課程： 

日期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8 月 8日(週二) 藝術成果展影片播放、學長姐跑班介紹藝術分組課程 

日期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8 月 9日(週三) 水火箭 水火箭 補課 補課 壓克力手電筒燈板 歷史文物陳列館 歷史文物陳列館 

(1)「水火箭」請學生準備剪刀(或美工刀)、透明膠帶、簽字筆、圓形保特瓶 1~2 個(樣式須一樣，蘋果西打為佳)，在原班級教室上課。 

(2)「壓克力手電筒燈板」請學生準備圓規、鋼釘、雕刻刀等器具、細的黑色簽字筆 (或黑色原子筆)、可愛插圖做為雕刻的題材（5cm*5cm)，在原班級教室上課。 

二、高中本位課程： 
  1.高二甲學生預計於 8月 16 日(週三)08：00〜16：00 及 8 月 17 日(週四)08：00〜12：00 至文化大學參加大學學系初探─文組課程體驗營，體驗課程系 
    所為法律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與觀光事業學系。請高二甲學生將家長同意書回條於 8 月 7日(週一)早自習交回給導師。 
  2.高二乙於 8 月 8、9日(週二、週三)邀請東吳大學團隊蒞校進行「物聯網基礎能力培訓營-Webduino 篇」。 

學務處： 
◎訓育組： 
一、8月 21〜27 日高中社團線上選社，請高一、二同學至高中二代校務系統選填社團。(請將所有序位填滿) 
二、申請校外公共服務學習之同學，請填寫家長同意書，送回訓育組備查，方能進行校外服務，服務完後請將證明繳回至訓育組完成登錄。 
◎學生事務組： 
一、暑期銜接營自 7月 31 日(週一)起至 8 月 25 日(週五)止，暑輔期間穿著體育服到校上課。 
二、高、國一新生於 8 月 9日至 11 日至新竹萊馥休閒村實施公民訓練，活動時間如下： 
  1.國一新生：8月 9、10 日(週三、週四)共二天。 
  2.高一新生：8月 10、11 日(週四、週五)共二天。 
  3.報到時間：上午 07：10(教室集合) 
  4.國一注意事項： 
    (1)8 月 9 日(週三)上午 07:10 正常到校。 
    (2)8 月 10 日(週四)下午 16：00 左右回學校，16：00〜17：00 導師時間；17：00 通勤生放學。 
    (3)8 月 10 日(週四)晚自習正常進行，住宿生或晚自習生如無法參加要事先完成請假手續。 
  5.高一注意事項： 
    (1)8 月 10 日(週四)上午 07：10 正常到校，同時提醒高一住宿生 8月 10 日(週四)早上離開宿舍時，務必放將週五要帶回家的物品放置班上。 
    (2)8 月 11 日(週五)下午 16：00 返回學校(無法再回宿舍)，16：00〜17：00 導師時間，17：00 放學。 
  6.相關注意事項及課程表已請導師發下讓學生帶回，請家長詳閱。 
三、112-1 學期開學日期為 112 年 8 月 30 日(週四），全校統一穿著粉紅色系上衣到校，由校長主持友善校園週反霸凌宣誓活動(另頭髮以整齊、自然為原則) 
   ，因故不克參加者，務必事先完成請假程序。 
四、上課鐘響後未於教室就位或無故未抵達教學場所者,可登記「遲到」,超過 5 分鐘後可登記「曠課」，列入「全勤獎」計算。（如有特殊原因，可於課後 
    向任課老師報告，由任課老師簽註意見後更正）。 
五、加強宣導學生臨時請假外出離校程序： 
  1.上午時段 07：10〜17：00 有事需請假離校之同學，需由導師聯絡家長確認家長同意後，填寫白色臨時外出單(兩聯式)及假卡經導師簽章後，再至學務 
    處學生事務組辦妥請假手續後(將請假事由及時間填寫於臨時外出登記簿)始可離校。 
  2.下午 17：00 後要臨時請假離校之同學，請同學於由導師聯絡家長，確認家長同意後，當日下午 16：05 至夜導處填紅色夜間外出單(三聯式)並辦妥請假 
    手續始可離校。 
六、加強宣導：避免學生衝突(言語或肢體)及玩笑過當事件，請導師協助要求學生在校活動時，請尊重他人、同理他人、不口出穢言、不嘲笑同學，如同學 
    有糾紛或遭受欺侮時，切勿私下處理(尤其嚴禁高年級學生跨樓層找低年級學生)，請務必立即向師長反應，避免衍生衝突事件，請導師適時提醒並即時 
    糾正，維持友善學習環境。 
七、112 學年品德教育四格漫畫之報名表及作品尚未繳交之同學(高國中二三年級)最晚於 8 月 30 日(週三)中午前繳至學務處。 
八、提供反詐騙專線 165 及反詐騙宣導 LINE(ID：@tw165)，了解最新詐騙訊息及手法，請家長參考。 
九、112-1 學期「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相關資訊已上傳至學校網頁請點選週通報欄位，申辦時段：自 8月 1日〜9月 30 日止(不含例假日)，可 
    至台北富邦銀行網站＜表單下載＞之選項內下載或於營業時間撥打專線(02)8751-6665 按 5，由專人服務。 
◎體育組： 
一、體育校外相關體育競賽活動均上傳學務處公告，同學可至學校網頁查詢，報名參加校外體育活動請先告知體育組。 
二、112 年 9 月 19 日(週二)08：00〜12：00 辦理水上運動會。 
三、112-1 課後運動社團籃球社、棒球社開始報名，報名表可至體育組領取索取，即日起至 112 年 9 月 4 日止。 
◎衛生組： 
一、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戴口罩、身體不適儘速就醫,上班上課前注意個人身體狀況,若有呼吸道症狀、發燒、身 
    體不適請在家主自健康管理,並通報衛生組。 
二、112 年度國中女生生理用品補助計畫： 
  1.7 月份兌換卷，可兌換至 8月 31 日；8 月份兌換卷已發放，可兌換至 9月 30 日。 
  2.新增通路商：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含原來萊爾富共三家超商系統，全國門市提供服務。 
  3.開放親子綁定家長帳號代領功能。*兌換卷領取說明：登入酷課雲帳號：hhhss 學號 (例如:hhhss111500XX)；第一次登入密碼：身分證後六碼。 
◎交通組： 
一、112 年暑輔乘車證已由導師發放完畢，請確實依照乘車證之標示乘車，不得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益，如查獲違規搭乘者 
    ，將依校規嚴懲。 
二、上學乘車前應提早 5分鐘到站候車；放學於登車時段主動通知司機下車需求(如過站仍未下車，為維行車安全，司機得依處置程序於路線後續任一站讓 
    學生下車)。 
三、若於上學時段發生車輛久候未至(逾 15 分鐘)，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人為一組，共乘計程車上學。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班外，並請付款學生 
    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至學務處向周教官完成車資申請登記，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 
四、搭乘學生專車不得於車上飲食、建議全程配戴口罩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若有違反規定，經勸導仍未改善或再犯者， 
    將依校規懲處。 
五、家接車輛接近校門路口時應確實遵守義交人員之指揮並禮讓學生專車優先通行，進入校區請依序繞駛小學部圓環道路，切勿擅自進入住宿區或於校內道 
    路任意迴轉、超車及停車，以避免人車、車車動線衝突或阻礙交通等情事發生(屢勸不聽者恕將回收並不再發放家長接送車證)。 

https://www.hhhs.tp.edu.tw/nss/s/academic/p/news01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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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國、高一新生運動服及制服作業： 

1.7 月 25 日(週二)：服裝廠商將運動、制服及麻袋發送於各班。 
2.7 月 31 日(週一)： 
 (1)請導師協助引導學生，收到衣服後請妥善保管，請勿穿著清洗。 
 (2)請學生(通勤生)將服裝帶回與家長確認尺寸後，隔天帶回予廠商更換；住宿生請於星期 5帶回與家長確認(服裝試穿完請裝袋，請勿穿著)。 
3.8 月 1 日(週二)： 
 (1)廠商進駐美齡樓 1 樓資源教室服務。 
 (2)導師引導尺寸不合者之學生到資源教室將服裝予廠商進行尺寸更換，確認後無誤再將服裝攜回教室裝袋。 
 (3)導師請同學把衣服裝進小袋，運動、服制服分開裝，再放入大麻袋進行收集，全班衣服收集完畢後，請同學將麻袋搬運資源教室進行繡字。 
      ※繡字完成後送將回班上。 
 (4)尺寸不確定者，再請學生(通勤生)將服裝帶回與家長確認尺寸後，帶回於指定時間跟廠商更換。 
4.8 月 2 日(週三)： 
 (1)導師引導尺寸不合者之學生，到資源教室將服裝予廠商進行尺寸更換，確認後無誤進行繡字。 
 (2)如尺寸不確定者，再請學生(通勤生)將服裝帶回與家長確認尺寸後，並於 8月 7 日(週一)與廠商同時更換。 
5.8 月 4 日(週五)：住宿生將服裝帶回與家長確認尺寸後，並於 8月 7 日(週一)與廠商同時更換。 
6.8 月 7 日(週一)：導師引導尺寸不合者之學生，到資源教室 1F 將服裝予廠商進行尺寸更換，確認後無誤後，廠商將會派駐繡學號人員至資源教 
  室 1F 辦理現場人工繡學號(8 日及 9日兩天)，並以夏季運動服為主，繡完送回；餘冬季運動服及制服，整批繡學號，並於當週或下週送回。 
7.8 月 8 日(週二)：導師引導尺寸不合者之學生，到資源教室 1F 將服裝予廠商進行尺寸更換，確認後無誤後，進行繡學號。 
8.第三週後廠商將視狀況派員送件。 

◎夜導組： 

一、夜間教導處電話：總機 2831-6834 辦公室分機 260、261，撥打時間：晚間 17：00〜21：00。 
二、112 學年度住宿生生活輔導老師聯繫方式： 

職稱 宿舍輔導老師 負責樓層 管理年班 分機號碼 手機號碼 

組長 孫寶仲 全體住宿生男舍六樓 學生晚自習、住宿及國一住宿生管理 261、266 0968616797 晚間【17：00〜07：40】 

老 師 黃泰榮 男舍五樓 國一生及高一生 263 0939542116 晚間【21：00〜07：40】 

老 師 姚達道 男舍四樓 國二生及高二生 262 0966567899 晚間【21：00〜07：40】 

老 師 張錦城 男舍三樓 國三生及高三生 267 0933335151 晚間【21：00〜07：40】 

老 師 廖若涵 女舍一樓 國中一、二年級 265 0906802366 晚間【21：10〜24：30】 

老 師 侯德容 女舍三樓 國中三年級及高中生 264 0953671266 晚間【21：00〜07：40】 

三、住宿生星期日或連續假日返回宿舍時間：19：00〜21：30、晚自習 20：00〜21：30 於宿舍寢室實施，20：00 前無法返回宿舍者，請提前告知生活輔導 
    老師。 
四、家接車夜間到校時段及停放區域： 

週(假)日 19：00〜21：00 柵欄 19：00〜21：00 開放，校門 22：00 關閉。 車停小學籃球場 
假日下雨 19：00〜20：50 車輛可駛至宿舍前小圓

環，學生下車後須立即駛離，以免影響行車動線，

車行限速 20 公里。 

週一〜四 20：30 柵欄不開放，校門 22：00 關閉。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週五 20：30 柵欄不開放，校門 22：00 關閉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週六 11：00 柵欄不開放，校門 12：00 關閉 車停中正樓右側道路邊 

五、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晚自習定外申請表將於 8 月 7日起發放填寫，9月 11 日截止申請並繳交家長簽名之申請表，逾期者週三定外一律不予退費，只註記 
    在晚自習點名單內，免除請假手續。週三定外退餐費必須所有晚自習學生(包含住宿生)繳完註冊繳費單內所載之各項費用後，再行辦理退費；已退費之 
    學生，如未外出而留校參加晚自習者，均必須至夜導組交回餐費每餐 90 元。 
六、住宿生或晚自習通勤生晚自習請假離校，如家長以電話告知導師者，務必請學生完成粉紅色假單填寫並交至四樓夜導處辦公室。請假手續不完備者(未 
    送至夜導核章者)，將依校規處分，提醒家長留意。 
七、手機管制使用時間為每日 21：10 發放 21：50 前收繳，非上述時間須繳交至各樓層生活輔導師辦公室代為保管，切不可攜帶 2支手機。 
八、住宿學生請自備保溫杯或鋼製水杯(請勿帶玻璃或陶瓷材質)使用、健保卡請讓學生隨身攜帶；建議準備 2 隻雨傘，以確保學生來回宿舍及校區不致淋 
    雨。 

輔導室： 
一、請國二同學利用暑輔期間，製作性平活動的作品，活動詳情及作品繳交方式請掃 QR-Code。作品繳交時間為 8月 1 日(週一)〜9月 2日(週五)。認真參 

與的學生酌加 111-1 綜合活動輔導科成績。校內競賽得獎者，將頒發獎狀並記嘉獎乙支，並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競賽。臺北市競賽得獎者將獲得教育局 
獎勵：圖書禮券 800〜1,500 元及獎狀，作品將翻製於光碟中作為教育宣導推廣之用。 

二、教育局辦理「臺北市 112 年度高中職性別平等教育〜科技生活中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探究小論文比賽」，鼓勵高一二同學組隊參與，小論文也可納入 
    學習歷程檔案。比賽相關資訊請見 QR-Code，論文內容與進行方式可以與輔導室華主任討論。 
三、暑輔期間，若有心理相關議題，可主動至輔導室，與輔導教師進行晤談，家長亦可來電至輔導室諮詢 #250〜#254。 

(111 性平活動比賽辦法) (高中性平小論文) 

  

 


